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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委託貸款安排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公司（作為貸方）透過海航集團
財務向海島商業（作為借方）提供本金額最多達人民幣380,000,000元的委託貸款，本公
司與海航集團財務訂立委託貸款委託協議，及海航集團財務與海島商業訂立委託貸款
協議。

由於有關提供委託貸款的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若干有關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
所有適用比率均低於25%，故提供委託貸款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14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公司（作為貸方）透過海航集團財
務向海島商業（作為借方）提供本金額最多達人民幣380,000,000元的委託貸款，本公司與
海航集團財務訂立委託貸款委託協議，及海航集團財務與海島商業訂立委託貸款協議。

委託貸款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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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貸款委託協議的訂約方

(a) 本公司（作為貸方）；及

(b) 海航集團財務（作為借貸代理人）。

委託貸款協議的訂約方

(a) 海航集團財務（作為借貸代理人）；及

(b) 海島商業（作為借方）。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海島商業、海航集團
財務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委託貸款金額

根據委託貸款協議，本公司委託海航集團財務向海島商業提供本金額最多達人民幣
380,000,000元的委託貸款。該委託貸款將被海島商業用作流動資金週轉。

期限

委託貸款的期限為兩年，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止。海島商業須向海航集團財務呈交提款計劃並根據有關提款計劃支取款項。預期呈提
的貸款金額將由海航集團財務於完成提款手續後兩個�業日內劃撥給海島商業。海島商
業須根據委託貸款協議向海航集團財務提交須提交的還款計劃並根據有關還款計劃償還
委託貸款的未償還本金連同任何應計及未付利息。

提早或延後還款

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後，海島商業方可提早或延後償還委託貸款。

利息

委託貸款的利率為每年百分之八，可由海航集團財務根據國家利率變動或應本公司要求
作出調整，並須在每個季度末由海島商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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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

海航集團財務將按海島商業支付利息的0.8%收取手續費，全部由海島商業承擔。

抵押

委託貸款可由本公司認可的擔保人透過擔保或質押的方式擔保。

進行委託貸款安排的理由及益處

委託貸款的條款（�括利率）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並考慮在中國從事類似業務的其他公司
收取的利率範圍後訂立。董事認為，委託貸款所得的利息為本集團帶來合理回報，並為
本集團的自有資金帶來一個好的盈利機會。因此，董事認為委託貸款安排的條款乃根據
一般商業條款釐定，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提供委託貸款的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若干有關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所有
適用比率均低於25%，故提供委託貸款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一般資料

本公司主要在海南美蘭國際機場從事航空及非航空兩類業務，主要經�範圍是為國內外
航空運輸企業、過�和轉�旅客提供過�及地面運輸服務，出租候機樓內的航空�業場
所、商業和辦公場所並提供綜合服務，建設、經�機場航空及其輔助房地產設施業務，
貨物倉儲、�裝、裝卸、搬運業務。

海航集團財務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非銀行金融機構。海航集團財務主要從事提供財務服
務，�括存款服務、結算服務、貸款及融資租賃服務、承兌票據及貼現服務、委託貸款
及委託投資服務、公司債券�銷服務、財務及融資顧問以及信用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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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商業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

釋義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海南美蘭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已發
行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委託貸款」 指 本公司根據委託貸款協議將透過海航集團財務向海島
商業墊付的本金額最多為人民幣380,000,000元的委託
貸款

「委託貸款協議」 指 (i)本公司與海航集團財務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訂立的委託貸款協議及(ii)海島商業與海航集團財務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訂立的委託貸款協議，
據此，本公司同意透過海航集團財務向海島商業提供
委託貸款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海島商業」 指 海南海島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

「海航集團財務」 指 海航集團財務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非銀行金融
機構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人士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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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海南美蘭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邢周金

中國海南省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i)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王貞先生、梁軍先生、楊小濱先生及
張佩華先生；(ii)三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胡文泰先生、陳立基先生及燕翔先生；及(iii)四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徐柏齡先生、馮征先生、孟繁臣先生及鄧天林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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